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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統一教師升等外審作業及維持外審水準，爰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訂定本校

教師資格審查著作外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各院級教評會應建立外審委員資料庫，載明每位外審委員的姓名、服務機關學校、教師等級、

行政職稱、學術專長領域、聯絡地址電話、E-mail address等，並傳送一份給校級教評會。 

三、資料庫的建立與更新，由院內各單位（系、所、組、教學中心）在考量各單位的重要領域、

研究發展方向、可能申請升等的教師後，於每學期開始（7月底或1月底）向院級教評會提出

建議。建議名單應以教授或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及不超過六十人為原則，並顧及公、私立學校

機構間的平衡。 

四、校教評會於審議、通過升等申請案之初審後，由教務長勾選或徵詢申請人所屬學院相關領域

教授意見就外審委員資料庫選定、推薦外審學者專家的優先順序，即由人事室辦理外審作

業，依序送六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之結果，送校教評會複審。 

五、外審委員以教授或相當教授資格者為原則，其教師等級不得低於送審等級，並應迴避下列人

選： 

    （一）升等申請人之碩、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二）與升等申請人有學術研究等密切合作關係者。 

    （三）與升等申請人有親屬或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定者。 

六、所有主管、參與作業人員，均應公正謹慎，絕對不洩漏外審委員推薦名單。 

七、所有申請升等教師全部之外審意見表正本由院或校教評會存檔，五年後銷毀。甲表影本（審

查人姓名不公開）提供教評會參考，乙表（審查意見用繕打）影本提供教評會、申請人參考。 

八、申請升等之教師，應檢齊相關文件，每年最遲於四月或十月向所屬學系（所、組、教學中心）

提出，每年七月二十日或一月二十日前完成系教評會複審、八月十日或二月十日前完成院教

評會審議並提交校教評會。 

九、新聘初任講師、助理教授之專門著作（含學位論文）審查作業，依本要點於每年六月三十日

或十二月三十日前提交校教評會，由校教評會辦理校外審查；其他新聘初任教師之專門著作

（含學位論文）審查作業，依本要點於每年五月十五日或十一月十五日前完成院教評會審議

並提交校教評會，俾便校教評會辦理校外審查。 

十、本要點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備註：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請自行迴避：本人或其配偶、前 

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本人或 

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現為或曾 

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